
臺北市議會第13屆第3次定期大會專案報告

臺北市中山區4月26日林森北路(錢櫃KTV)火災

臺北市市長柯文哲

109年5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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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事件說明-火場重建、釐清真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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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F

因為施工開啟安全門

註：5F-11F安全門違規開啟

施工拆除及鑿穿樓地板

5F
註：B2-11F施工鑿穿，破壞垂直區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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垂直防災區劃

破壞
造成濃煙迅速

向上竄升
#濃煙是主要致命原因



現況說明-火災概要
 救災時序

• 報案時間：109年4月26日10時57分

• 發生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(錢櫃KTV)

• 救災時序：
到 達：109年4月26日11時3分(華山分隊)

控 制：109年4月26日11時28分

撲 滅：109年4月26日11時30分

殘火處理：109年4月26日13時53分

• 出勤人車：人員326名、車輛105輛

• 燃燒面積：120平方公尺

1、事件說明-火災概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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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況說明-行政調查作業

 起火建築物樓層與用途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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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火樓層

現場計有122間包廂

現況說明-火災概要

1、事件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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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層 用途
施工
範圍

10樓-11樓 未使用空間

7樓-9樓 包廂

施工
範圍

6樓 廚房、倉庫、辦公
室及會議室

5樓
（實際4樓）

包廂(未營業)

3樓 包廂(未營業)

2樓 廚房、包廂(未營業)

1樓 大廳

B1 包廂、辦公室

B2 辦公室

B3-B4 停車場



27分鐘撲滅火勢

疏散救援356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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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況說明-火災概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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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員救出及疏散情形

• 搜救4小時疏散200人(135男65女)

• 救出156人
(就醫95人：含消防局送醫54人、自行就醫41人)、死亡6人

現況說明-火災概要

1、事件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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錢櫃業者違法

擅自關閉五大消防系統設備

2、原因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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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造成區劃破壞

1

2



2 、原因分析

火災現場消防安全設備情形

受信總機
室內消防栓

自動撒水設備

排煙設備

1.
2.

3.

4.

5.

無法廣播通知消費者避難

無法及時偵知
火災發生

無法初期滅火 無法自動灑水滅火

無法將濃煙排出，濃煙四竄

廣播設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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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災現場防火區劃破壞情形-濃煙上竄主因

• 5樓(起火樓層)電梯井
管道間破壞

• 9樓電梯井上方天花板破壞

• 5樓安全梯防火門因施
工未關閉

• 8樓安全梯防火門以沙
包擋住未關閉

• 5樓安全梯防火門因施工
未關閉

• 5樓(起火樓層)電梯井上方區
劃破壞

防火區劃

破壞

火煙向其他
樓層竄升

火煙向安全
梯間擴散

施工拆
除及鑿穿

火災前
被打開

2 、原因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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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火區劃

破壞



環境

變更使用施工

設備

安全門未關閉

消防設備關閉

防煙區劃失效

易燃材料

顧客

未受通知

避難不及

出入人員不確定

防火避難設施

濃煙竄升蔓延

防火區劃失效

室內消
防栓

安全防護不足

態度輕忽

火警自動
警報設備

自動撒
水設備

排煙
設備

緊急
廣播
設備

2 、原因分析

業
者

法律
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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搜救不易

防火管理缺失



3、目前作為-專案檢查

檢查對象：封閉性娛樂場所消防專案檢查。

啟動時機：轄內重大災害事故發生。

檢查強度：長時間、多人力全項目普查。

立即公告

停業

原依消防法
現行違規處理流程

專案高強度檢查

限期改善

複查不合格

舉發

連續舉發4次
始得停業處分 12

因應
嚴重公安事故

並依

行政執行法



撫慰死者、關懷傷者

4月26日市長即時慰問

• 市長探視
個案及發
放慰問金

• 社會局及
中山區公
所及時關
懷慰問

成立專案關懷小組

3 、目前作為-後續關懷協助

• 由蔡炳坤副市長召集社會局、民政

局(中山區公所、殯葬處) 、勞動

局、法務局、衛生局組成「關懷小

組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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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、目前作為-後續關懷協助

撫慰死者、關懷傷者

一案一社工

社工持續關懷陪伴6名往生者家屬
與89名傷者。發放慰問金87萬元
與死亡救助金120萬元，總共207
萬元。喪葬費用全免

醫療照顧心理諮詢專線

心理衛生關懷服務對象11名

職業災害慰問金

已派職災個管員專人服務，協助
員工申請職災慰問金，並告知勞
基法上雇主應負職災補償責任

團隊服務模式

社會局
民政局

衛生局 勞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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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協助求償機制及法律諮詢

3 、目前作為-後續關懷協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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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助求償機制

法律諮詢

單一
窗口

理賠程序 信託專戶

律師團

保險公司

提供法律諮詢

理賠要件



4、策進作為-提出改善方案

1 2 3

多重防禦策略-Defense in Depth
加強整合火災預防、快速搶救、滾動修正

強化
營業場所
防火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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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與改善
稽查制度

修訂法規
與自治條例



4、策進作為-執行面

 強化營業場所防火管理

• 播放安全逃生影片

• 教育正確防災知識

• 落實業者「滅火、通報、

避難引導」演練

• 加強消防人員到場指導

率及抽查詢問

防災教育訓練及演練

火災
逃生指南

傳達正確防災資訊

• 公告至消防局網站明顯處

不合格場所資訊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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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不定期檢查

(聯合稽查、局處專案)

定期檢查

(檢修申報)

時間 不定期 半年

抽查項目 部分項目抽查 全項目抽查

檢查人員 多局處 消防專技人員+消防局

檢查時間 0.5小時/檢查一家
(每次編排3-5家場所)

技師(>1天)＋消防抽查(1小時)

 稽查缺失原因分析

4、策進作為-執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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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策進作為-執行面

 落實與改善稽核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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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先規劃 強化稽核效度 資料即時整合
1 2 3

一、依照檢查場所規模
做人力調整

二、e化資訊立即提供稽
查人員

一、調整稽查時間
二、律定必要檢查項目
三、資深幹部督導

一、M化行動即時登錄上傳
二、各局處e化整合資料



4、策進作為-制度面

 健全建管消防聯審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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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

建築圖說審查

建築機關核發
施工許可

消防安全設備
圖說審查

(建管處)

(建管處)

(建管處)

(消防局)

施工中消防
防護計畫書審查

消防安全設備
圖說審查

改進一

(建管處)

改進二

階段提前

+ +



4、策進作為-法制面

 研議修訂相關法規-本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

增訂第6條之1 增訂第10條之2

火警受信總機
應具自動通報

119功能

張貼警語
不得任意

關閉消防設備

增訂罰則

增訂第11條(第4、5款)

本市面積達300平方公尺以上電影

片映演場所（戲院、電影院）、

歌廳、舞廳、夜總會、錄影節目

帶播映場所（MTV 等）、視聽歌

唱場所（KTV 等），應設置火災

時可自動通報119功能之設備。

不得任意關閉重要消防安全設備

火警受信總機、控制盤、操作開

關，要求張貼警語。

違反前2條處管理權人新臺幣

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，

並得命其限期改善，屆期不改

善者，得按次處罰，至改善為

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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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策進作為-法制面

 建議中央法規增(修)訂

(現行管理辦法僅為行政命令，無罰則) (原限期改善，不改善處6千~3萬罰鍰)

落實消防專技人員管理 即時裁罰並提高罰則
未提送施工中防護計畫
即時裁罰並提高罰則

推動消防設備人員法

為讓消防專技人員落實管理

並保障人民權益，應請中央

積極推動消防設備人員法立

法作業。

違反第6條第1項消防安全設

備，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6萬元

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；經處罰

鍰後仍不改善者，得連續處罰，

並得予以30日以下之停業或停

止其使用之處分。

遇有增建、改建、修建、室內裝

修施工時，未定消防防護計畫，

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2萬元以上

10萬元以下罰鍰；經處罰鍰後仍

不改善者，得連續處罰，並得予

以30日以下之停業或停止其使用

之處分。

(原限期改善，不改善處1萬~5萬罰鍰)

修訂消防法第37條 修訂消防法第40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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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

0501

2020

0604

2020

0704

2020

0804

2020

0904

2020

1004

2020

1104

啟動內部調查及
廉政委員會監督

聯合稽查機制修訂

邀請業者、消防專技人員
及公協會團體座談

函請中央修訂消防法令

修訂本市火災自治條例

改善工作完成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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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或許無法影響業者的良知

但我們會盡力不斷改善與強化相關的機制

在我們可控的範圍內

保障每一條無辜的生命

「法律是安全的最低標準」


